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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陈德芳

新冠肺炎疫情刚发生

的时候， 小区里竟然有一

个湖北来沪的居民没有被

隔离， 还外出倒垃圾， 叶

某某因此与该户人家发生

了口角冲突。 近日， 普陀

区长征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调解了一起因疫区来沪却

未隔离引起的邻里纠纷，

调解员从大局出发， 从调

解效果和社会影响两方面

考虑， 既让当事人主动配

合执行居家隔离措施并签

署居家隔离协议， 也化解

了邻里之间的矛盾。

因居家隔离问题生口角

陶某与丈夫为湖北人， 居住在普陀区某小

区 1 楼某室， 今年春节前， 陶某母亲从湖北来

沪。 几天后， 居住在 2 楼的叶某某下楼倒垃圾

时， 遇到陶某母亲要外出。 叶某某知道陶某夫

妻为湖北人士， 猜想陶某母亲是从湖北来沪的。

因此， 叶某某主动与陶某沟通， 得知陶某母亲

确实是刚从湖北来沪。

叶某某认为， 从疫区来沪人员应当居家隔

离 14天， 不能随意走动， 陶某在特殊时期应约

束家人， 主动配合疫情防控。 然而， 陶某认为

家人并未发病， 叶某某的态度强势， 大惊小怪。

双方因为疫区来沪人员居家隔离问题发生口角，

产生了邻里纠纷。 随即， 叶某某报警。

普陀区长征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接到该起

110 非警务警情纠纷后， 高度重视， 派出专职

调解员， 主动与 110 接警人员、 社区工作人员

联系， 沟通情况， 并一致认为应对该案高度重

视并迅速处置。

拒签隔离协议

经过初步联系沟通后， 调解员会同相关人

员立即来到了陶某家门口， 明确告知陶某， 疫

区来沪人员应实施居家隔离， 不得随意出门，

并签订居家隔离协议。 陶某表示，其母亲过年前

就来了，已经有 6 天了，没有发热、咳嗽等症状，

身体很好，无需签署协议。社区工作人员表示，按

照疫情防控的政策和措施，疫区来沪人员必须要

严控隔离，执行 14天居家隔离。

陶某表示，保证不让母亲出门， 但居家隔离

协议没有必要签署。 一方要求签， 一方拒绝签，

双方就这样僵持着。

面对陶某的不理解和不配合， 以及双方僵

持不下的局面， 调解员认为， 这么多人在居民

家门口聚集说事不合适。 于是， 调解员先请一

起上门的其他工作人员暂时到大门外等候， 由

调解员单独和陶某一家人沟通。

随后， 调解员用平和的语气询问陶某母亲

来沪后的一些基本生活情况， 疫情期间家庭必

要物资保障情况等。 陶某情绪有所缓和， 也一

一如实回答。 但陶某表示， 楼上叶某某的态度

非常恶劣， 认为叶某某太不近情理了， 平时大

家相处得不错， 为了这事大声质问还骂人， 现

在还召来了这么多人， 弄得自己一家人像逃犯

似的， 让一家人非常难堪。

换位思考 让难题不再“难”

调解员告诉陶某， 对外来人员执行自行居

家隔离政策， 是政府为了控制疫情传播而制定

的， 是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陶

某作为在上海打拼的年轻人， 相信也一定会遵

守政策， 共同维护好疫情期间的城市秩序， 以

便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 针对叶某某的行为，

调解员劝慰陶某， 现在病毒传播速度很快， 人

人自危， 而且陶某家就在叶某某家楼下， 如此

近的距离， 碰到这样的事， 叶某某产生紧张的

情绪也在情理之中。 叶某某得知陶某母亲刚从

疫区来沪， 并且仍要出门， 四处随意走动， 自

然会内心慌乱， 她的做法虽然有点粗糙并略有

不当之处， 但是出于安全考虑也属人之常情，

陶某不应该太在意和纠结于这一点。

在详细阐释疫情防控政策和不执行政策的

危害后， 调解员向陶某表示， 试着去换位思考，

如果主动居家隔离， 一方面是对自己母亲负责，

详细观察身体状况， 另一方面， 让邻里之间安

心生活， 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邻里纠纷。

调解员在情在理的一番话使得陶某敞开心

扉， 了解居家隔离措施的具体情况后， 她希望

社区在对楼道消毒时， 也能到她家里进行消

毒。 陶某对调解员表示佩服和感谢， 当场签订

居家隔离协议， 承诺会配合居委会做好疫情的

相关防控工作并及时报告每天体温和身体状

况， 同时对叶某某的担忧和质问也表示了释怀

和理解。

【调解心得】

本案是一起发生在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时期的一个纠纷。 因来沪当事人不能

及时、 严格地执行居家隔离政策， 导致邻里间

发生纠纷， 在社区工作人员上门要求执行居家

隔离时， 又拒绝配合签署居家隔离协议。

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 在特殊时

期， 调解员接到该纠纷后， 首先高度重视， 通

过与 110 接警人员、 社区工作人员等初步沟通，

掌握事态发展后， 一起上门调解该起纠纷。 其

次， 面对当事人陶某的不理解、 不配合， 调解

员主动采取 “一对一” 的沟通措施， 在化解过

程中， 重点展现了调解员的职业能力和职业技

巧。 最后， 调解员有条不紊， 有理有据， 通过

引导当事人认识到顾全大局和落实居家隔离措

施的重要性， 既化解了相邻之间的冲动和误解，

又促使疫区来沪人员签订了居家隔离协议， 从

中也体现了人民调解不拘形式、 灵活调解、 便

捷利民的特点和优势。

邻里相处中 “以和为贵” 的核心精神和特

殊时期的疫情防控在本案中得到了有效融合 。

最终， 一起因未自觉遵守疫情隔离规定而与邻

居产生的纠纷得到了平息。

疫区来沪不隔离 小区居民不干了
普陀区长征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和为贵”化解邻里纠纷

□法治报记者 金勇

法治报通讯员 张峥华

胡某工伤回家休养期

间， 公司却没有给他发工
资。 对此， 胡某与公司多

次协商无果， 只能前往公

司所在地的闵行区莘庄工
业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寻求

调解。

调解员听取了双方意

见后 ， 调查核实事件经

过， 通过耐心沟通， 最终
公司认识到错误， 补发了

工资福利， 一起劳资纠纷
得以圆满解决。

【案情简介】

胡某是某仪器有限公司员工， 在工作期间

不慎受伤， 经工伤鉴定部门评定等级后在家休

养。 此后， 胡某身体恢复便返回了工作岗位，

但是他发现自己休养期间公司未向他发放工资，

因此向公司提出异议。 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后，

胡某遂向公司所在地闵行区莘庄工业区人民调

解委员会寻求调解帮助。

【调解过程】

调委会受理该纠纷后， 调解员首先向胡某

和他所在的某仪器有限公司了解相关情况。 公

司方承认未发放胡某在家养伤期间的工资， 并

表示已多次向胡某解释， 因为胡某已经在社保

部门拿到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而在工伤期间他

并未前来公司上班， 因此不再额外发放工资。

但胡某则认为该笔补助金是社保部门对工伤进

行的赔偿， 与公司无关， 且他认为自己属于工

伤期间停职留薪的情况， 公司应当照常支付原

有的工资福利等待遇给他。 双方对此产生争议，

胡某认为自己的权益得不到保护， 后多次与某

仪器有限公司协商， 但均无果。

调解员听取了胡某和某仪器有限公司的意

见后， 收集了相关资料， 调查核实了事件经过，

并分析认为： 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某仪器有限

公司是否应当在员工工伤期间照常支付员工工

资福利等。 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第三十条的

规定， 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

进行治疗， 享受工伤医疗待遇； 以及第三十三

条之规定， 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

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 在停工留

薪期内， 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 由所在单位按

月支付。 停工留薪期一般不超过 12 个月。 伤情

严重或者情况特殊， 经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

定委员会确认， 可以适当延长， 但延长不得超

过 12个月。

在理清事件的情况后， 调解员组织双方当

事人进行面对面的调解。 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

详细地向双方当事人解释了相关的法律法规，

并告知公司方， 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的相关

规定， 工伤员工停工留薪的期限应当根据员工

受伤的实际情况确定， 在此期间内， 原工资待

遇不变， 原工资包括计时工资、 计件工资、 奖

金、 津贴和按月发放的住房补贴、 交通补贴、

通讯补贴、 节假日补贴、 午餐补贴等， 因此公

司之前的做法是不对的。 经调解员的耐心沟通、

细心分析， 某仪器有限公司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并表示将马上补发胡某工伤期间漏发的工资福

利等， 使得纠纷得以圆满解决。

双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 并在调解员的主

持下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 约定某仪器有限

公司补发胡某工伤期间漏发的工资福利等 3700

元。

【案例点评】

本案的矛盾焦点在于某仪器有限公司是否

应当在员工工伤期间照常支付工资福利等。 公

司方认为胡某已享受社保部门给予的补助金后

不应再享有公司发放的工资福利等； 而胡某则

认为社保部门给予的补助金与公司无关， 公司

应当照常发放。 在双方当事人想法各异的情况

下， 调解员收集资料、 调查研究， 并查阅 《工

伤保险条例》 的相关条款， 最终分析得出： 某

仪器有限公司应当在员工工伤期间照常支付工

资福利等。

调解员在摸清事实、 理清脉络后， 组织双

方当事人面对面沟通协商。 在调解的过程中 ，

调解员详细地向当事人宣传解释了 《工伤保险

条例》 的相关条款， 使得某仪器有限公司认识

到自己的过错并及时予以纠正， 最终双方作出

让步， 达成一致意见， 纠纷得到圆满化解。

工伤回家休养 工资福利都没了？
闵行区莘庄工业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耐心沟通化解劳动争议纠纷


